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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审批受理单             
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26020）          

受理单号（行政审批编号）：京关卫特殊受字[2025]第20169号
      

具体申请事项名称 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

申请人信息
名称

通讯地址

受理机构 北京海关

受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17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218号修改）
三、《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60号公布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令184号、海关总署令第238号、240号、243号修改）

申请材料清单 已提交材料打“√” 申请材料特别要求

一、《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申请单》（必填） √

1.第二项材料应当包括特殊
物品中英文名称、类别、成
分、来源、用途、主要销售
渠道、输入输出的国家或者
地区、生产商等。

2.入境用于预防、诊断、治
疗人类疾病的生物制品、人
体血液制品的，应当提供第
三项材料。

3.入境、出境特殊物品含有
或者可能含有病原微生物的
，应当提供第四项材料。

4.出境用于预防、诊断、治
疗人类疾病的生物制品、人
体血液制品的，应当提供第
五项材料。

5.出境特殊物品涉及人类遗
传资源管理范畴的，应当提
供第六项材料。

6.使用含有或者可能含有病
原微生物的出入境特殊物品
的单位，应当提供第七项材
料。

7.出入境高致病性病原微生
物菌（毒）种或者样本的
，应当提供第八项材料

8.申请人为单位的，首次申
请特殊物品审批时应当提供
第九项材料。

9.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
提供第十项材料。出入境病
原微生物或者可能含有病原
微生物的特殊物品，其申请
人不得为自然人。

二、出入境特殊物品描述性材料（必填） √

三、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给的进口药品注册证书
（选填）

四、病原微生物的学名（中文和拉丁文）、生物学特性的
说明性文件（中英文对照件）以及生成经营者或者使用者
具备相应生物安全防控水平的证明文件（选填）

五、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销售证明（选填）

六、人类遗传资源管理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选填）

七、与生物安全风险等级相适应的生物安全实验室资质证
明，BSL-3级以上实验室必须获得国家认可机构的认可（选
填）

八、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选填）

九、单位基本情况，如单位管理体系认证情况、单位地址
、生产场所、实验室设置、仓储设施设备、产品加工情况
、生产过程或者工艺流程、平面图等，实验室生物安全资

√

十、身份证复印件（选填）

法定办结时限 直属海关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做出决定；不能做出决定的，经本海关负责人批准
，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同法定办结时限

依照法律法规不纳入办结时
限的情形和所需时限 无

办理进程查询方式
一、本受理单所列海关联系电话。
二、通过海关行政审批网上平台提出申请的，可以在该平台自助查询。
三、受理海关指定的其他方式。



 
(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11-17 15:34:53.0      

(受理海关)签名或盖章：北京海关 受理时间：2025年11月17日 

收费情况 不收费 批准文书发放方式 电子文档

受理工作人员 谢丽惠 海关联系电话 81318898
备注 一、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需要补正的，海关将当场或者在五个工作日

内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要补正全部内容。受理之日为海关收到全部补正申请材料之日。

二、本受理单一式三联，一联当场交给申请人，一联供审批部门掌握办理进度，一联提
供给部门监管机构备查。




